
Памятка проживающим в общежитии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ТАНКИН" 

             致莫斯科国立斯坦金工业大学居住在学校宿舍同学的备忘录 

 

1. 与大学签订了租赁合同的每个学生在大学宿舍中都有一个位置。 

2. 进入宿舍后，未经宿舍行政部门和相关文件的同意，学生不能独立地搬到另一个房

间或另一栋宿舍楼。 

3. 在读学生宿舍的通行证是电子学生证。必须在大学的国际工作中心（办公室 0114）

中阐明获取学生电子卡的程序。进入和离开宿舍时，学生必须出示学生的电子卡。

禁止将电子卡转让给他人。 

4. 在宿舍中安置学生的依据是合同同意书。您可以在国际工作中心（办公室 0114）获

得该同意书。 

5. 在初次入住宿舍时，可能暂时将学生安置在隔离病房中，直到从医疗机构获得健康

状况证明。 

6. 宿舍是有偿提供给学生的。宿舍的住宿费用是根据账单付款的。学生必须在居住期

，至少三天内到会计和财务办公室去取得账单，然后交款。 

7. 学生在宿舍的居住期限由租赁协议确定。在租赁协议有效期结束时，学生有义务延

长协议的有效期或离开宿舍。 

8. 每个学生都必须遵守房间和街区以及宿舍的公共区域的清洁和秩序，离开房间时应

关掉电灯，电器和水，保持屋内的家具和物品的状况良好。 

9. 每个学生必须遵守消防安全规则和在宿舍中的生活规则，尊重其他的邻居，并且不

得妨碍其他学生学习和休息。 

10. 禁止在 23.00 小时后邀请客人进入宿舍，也不得将客人留在宿舍过夜。 

11. 禁止在宿舍内吸烟。 

12. 宿舍内禁止饮酒和酗酒后进入宿舍。 

13. 禁止在宿舍内使用独立购买的加热设备。 

14. 禁止在住宅场所（宿舍内）烹饪食物。仅允许在每个住宅楼层的指定区域内做饭。 

15. 离开宿舍时，学生必须退回收到的生活用品（被子等用品），将房间的钥匙和单元

的钥匙交给主管部门的接待代表，并与宿舍负责人或主管部门的接待代表签名在通

讯录本。国际合作中心（Office 0114）上提供了离宿舍单据。填写单据后，您必须

返回国际工作中心。 


